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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关注函回复之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大连晨鑫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晨鑫科技”）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就贵所下发的《关于对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2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提及的需保荐机构核实

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根据晨鑫科技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交易进展对相关

数据进行了更新测算，发表本核查意见。 

2020 年 5 月 22 日，晨鑫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以现金收购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慧新辰 51%股权，预估交易价格为 22,950 万元。 

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经晨鑫科技 2020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晨鑫科技与慧新辰股东签署《关于转让上海慧新辰实

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作价为 21,369 万

元。 

受上述交易进展及交易作价情况影响，本核查意见与晨鑫科技于 2020 年 6

月 2 日披露的《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

复的公告（二）》中对相关问题的回复内容存在的数据差异情况，系交易作价与

预估交易价格存在差异造成的，特此说明。 

问题 1、2020 年 5 月 23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收购慧新辰

51%股权。慧新辰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薛成标控制的企业，请说明此次收购慧

新辰 51%股权与上海钜成全额参与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

是否存在刻意规避重大资产重组的安排。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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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项交易是独立的交易，并非一揽子交易 

（一）上述两项交易的实施独立进行，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实施不

以完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前提 

公司收购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新辰”）51%股权的交易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与慧新辰股东签署了《关于转让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之股

权转让协议》，将按协议约定实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方可实施；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实施不以完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前提。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非仅为支付收购慧新辰股权的应付款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除了用于支付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

应付款外，还用于 LCOS 研发生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

不仅是为了支付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应付款。 

（三）公司两项交易的交易对象并不相同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钜成企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成集团”），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交易对方是薛成

标、深圳慧新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慧新众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陈杰、南昌红土盈石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天使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殷雪敏、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8 名慧新辰股

东，两项交易的交易对象并不相同。 

（四）公司两项交易的目的不同 

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目的在于：公司近年游戏业务萎缩、电竞等业务

处于投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规模，业务经营出现困难，连续两年亏损，使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公司亟需通过收购慧新辰 51%股权后拓展新

业务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收购完成后，公司

将形成互联网游戏、电子竞技、区块链和 LCOS 芯片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发展

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 LCOS 芯片等业务，逐步使公司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公司控股股东虽与刘德群、刘晓庆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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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由于刘德群等尚处于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股份被

司法冻结，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因此，钜成集团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目的在于巩固其控股股东地位，增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以稳定上市公司经营

发展。同时，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可加快发展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芯片业务，增强

资本实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保障提升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的主要核查过程： 

1、查阅了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以及《关于转让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等，分析了上市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条件； 

2、查阅了上市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分析了其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3、查阅了上市公司所签订的《关于转让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之股权转让协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结合协议约定，

对比分析了两项交易的交易对象的差别； 

4、查阅上市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公告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结合

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沟通，了解上市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与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目的；与钜成集团实际控制人沟通，了解钜成集团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的目的，

分析两项交易的目的； 

5、查阅了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对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注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与钜成集团全额参与认购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为独立实施的交易，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二、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交易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不存在

刻意规避重大资产重组的安排 

（一）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 

根据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年 3 月 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

告，慧新辰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41,900.00 万元。根据评估结果，公司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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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11日与慧新辰的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转让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 21,369 万元为交易对价收购慧新辰股东合计持有的慧

新辰 51%的股权。 

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66,356,241.80 元，2019 年末总资产为

733,315,058.79 元，净资产为 561,180,257.21 元。慧新辰经审计的 2019 年度营业

收入为 477,502.97 元，2019 年末总资产为 44,658,822.65 元，净资产为

42,007,588.72 元。 

根据公司及慧新辰 2019 年相关财务数据及交易各方确定的慧新辰 51%股权

的作价 21,369 万元计算，相关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上市公司 慧新辰 交易作价 对应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73,331.51 4,465.88 21,369 29.14% 

资产净额 56,118.03 4,200.76 21,369 38.08% 

营业收入 6,635.62 47.75  0.72% 

注：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等指标及占比均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中的相应规定进行取值并计算，其中资产总额以慧新辰的资产总额与本次交易对价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慧新辰的净资产额与本次交易对价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因此，按慧新辰相关财务数据及本次交易的作价计算，公司本次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未收购慧新辰全部股权的考虑 

1、基于上市公司资金状况，收购慧新辰 51%股权可行性更高 

上市公司游戏业务受到监管趋严、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发展受限，电子竞

技等业务处于投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上市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张，

为降低收购交易对价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压力，通过收购慧新辰 51%股权取得控股

权对上市公司而言更具可行性。  

2、慧新辰股东坚定看好慧新辰的发展前景，愿意继续持有慧新辰股权 

慧新辰主要产品为 LCOS 光调制芯片（光阀芯片）和 LCOS 光学模组（光

机）。LCOS 芯片应用场景广，涵盖各类无屏显示设备、光通信、3D 打印、3D

扫描、投影机、激光电视、AR/VR、AR-HUD 等。 

慧新辰自主研发的国内首颗 LCOS 芯片（无机取向）已研制成功并达到了可

量产的条件。该芯片的量产有望打破美国和日本公司在微显示芯片（光阀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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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垄断，解决传统 LCOS 芯片可靠性不高、亮度不高等缺点，填补国内相关

领域的空白，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慧新辰各方股东对慧新辰的业务发展前景坚定看好，愿与上市公司共同促进

慧新辰的发展，愿意继续持有慧新辰股权，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仅收购慧

新辰 51%控股权。 

3、保留慧新辰原股东部分股权，有利于核心经营团队稳定，有利于业务发

展 

慧新辰的股东中深圳慧新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慧新众合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持股平台，保留其部分股权，有利于激励慧新辰

核心员工的积极性，保持团队稳定，促进慧新辰业务的开拓发展，也符合上市公

司的利益。 

因此，上市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交易是基于看好慧新辰业务发展、稳

定慧新辰经营团队和控制投资风险等多重因素，在交易各方充分协商谈判后做出

的合理商业安排。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刻意规避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特定对象以现金或者资产认购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上市公司用同一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向该

特定对象购买资产的，视同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前述法规的规定，公司就本次发行涉及的法律适用论证如下： 

1、认购对象与慧新辰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钜成集团，薛成标先生持有钜成集团 80%的股权；

薛成标先生持有慧新辰 62.10%的股权。  

2、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并不仅是为了支付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应付

款，还用于其他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4,950 万元，除了用于支付收购慧新辰 51%

股权的应付款外，还用于 LCOS 研发生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并不仅是为了支付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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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发行使用募集资金向薛成标先生支付的比例较小，仅占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的 29.52% 

使用募集资金向慧新辰的股东薛成标先生支付的交易对价为 13,270.15 万元，

仅占全部募集资金的 29.52%。以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交易价格 21,369 万元测

算，向慧新辰股东的支付对价及占募集资金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交易对价占募

集资金比例 

薛成标 62.10%  13,270.15  29.52% 

深圳慧新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  1,923.21  4.28% 

深圳慧新众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  1,923.21  4.28% 

陈杰 7.20%  1,538.57  3.42% 

南昌红土盈石投资有限公司 5.00%  1,068.45  2.38% 

深圳市红土天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00%  854.76  1.90% 

殷雪敏 2.70%  576.96  1.28%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213.69  0.48% 

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钜成集团与慧新辰的 8 名股东并非为同一法

律主体 

如前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为钜成集团，公司收购慧新辰股权的

交易对象为薛成标、深圳慧新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慧新众合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杰、南昌红土盈石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天使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殷雪敏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

计 8 名股东，钜成集团与薛成标等 8 名慧新辰股东并非为同一法律主体，不属于

同一特定主体。 

5、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实施不以完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前提 

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交易，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即

能实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需要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之后方可实施；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的实施不以完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为前提。 

综上，尽管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与公司收购的标的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但本次募集资金除用于支付收购慧新辰股权的应付款外，还用于 LCOS 研发生产

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且使用募集资金向薛成标先生支付的交易对价仅占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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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总额的 29.52%，同时，标的公司的 8 名股东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钜成

集团并非为同一法律主体，不属于同一特定对象。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第三款的规定。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的主要核查过程： 

1、查阅了上市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慧新辰《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0）

第 210ZB10650 号）、众华评报字[2020]第 102 号《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以及《关于转让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等，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计算分析了上市公司

收购慧新辰 51%股权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2、与上市公司管理层沟通，了解其收购慧新辰部分股权的考虑； 

3、查阅了上市公司所签订的《关于转让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之股权转让协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结合协议约定，

对比分析了两项交易的交易对象的差别； 

4、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阅了钜成集团、慧新辰的股东结构，

了解了上市公司两项交易的交易对象间的关系； 

5、计算分析了上市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收购慧新辰股权的

交易对方支付的资金比例； 

6、查阅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 

7、查阅了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对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注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收购慧新辰 51%股权与钜成集团全额参与认购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存在刻意规避重大资产重组的安排。 

 

  



- 8 - 
 

（本页无正文，为《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注函回复之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9 日 

 

 


